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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 

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拓展公司光电显示产业业务，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公司与安阳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安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在

安阳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依托公司在盖板玻璃方面的技术优势以及安阳

市地处豫晋冀交界的区位优势，双方就在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共同投资 20

亿元，建设新型光电显示材料产业园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2020 年 8 月 15 日，公司九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与

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的议案》，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介绍 

合作方全称：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住所：安阳市安阳县文明大道与新安路交叉路口 

安阳市地处晋冀豫三省交汇处，是河南省唯一进入环渤海经济圈的城市，在

国家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东启西，连贯南北的区位优势，交通区

位优势明显。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定位为安阳市“产业新高地，城市副中

心”，着力打造安阳市城乡一体化先行区、现代化复合型功能区、对外开放示范

区、产业转型升级先导区，建设豫晋冀交界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和区域物流中心。 

与公司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项目基本情况及协议基本条款 

（一）项目内容及建设周期 

1、项目名称：新型光电显示材料产业园项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投资规模：20 亿元 

3、建设内容：建设 2 条（十代）高端显示盖板玻璃生产线（整体规划，分

两期实施） 

4、建设周期：一期建设周期为正式开工后 12 个月，一期投产后增资启动二

期建设 

5、计划用地：建设用地选址在安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管辖范围内 

6、出资方式：本项目资本金由项目公司投资方按股比以现金出资，项目建

设所需差额资金由项目公司贷款解决。 

（二）合作方式 

安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指定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我司指定控股子公司河北光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和战略投资人成都中浦科

技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作为项目公司。我司以 EPCO 方式全权负责项目的总体

工艺技术设计、产线建设及后期产业运营。 

（三）双方权利与义务 

1、安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承诺积极支持并协助项目产品的市场推广，

对于安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区域内可以采用的产品，同等条件下将优先采

用。对于安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区域外的市场，安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

委会予以全力协调和帮助。设立专门的绿色通道，积极协助项目公司完成项目立

项、高新企业认证、土地摘牌及建筑物、环评、能评批复和消防验收等前期工作，

推动项目加速落地。积极支持本项目享受产业优惠政策。 

2、我司承诺按照协议约定的项目规模实施建设和运营。项目建成投产后优

先安置当地人员就业。在条件成熟时，我司立即启动项目二期建设。我司承诺严

格按照《安阳市 2019 年推进工业企业超低排放深度治理实施方案》中玻璃行业

要求执行。如果今后国家或省、市颁布污染物排放限值的新标准，届时项目公司

按照新的排放标准执行。 

（四）其他条款 

1、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即行生效。双

方协议签订后，未经双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股权、变更股权比例。本

次合作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作为本次合作



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次合作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双方必须严格履行合作协议之规定，若一方不履行协议或不完全履行协

议，另一方有权要求对方采取补救措施或追究对方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征得另

一方的书面同意，不得将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方，一方违约转让的，

另一方可单方解除协议并追究对方违约责任。 

四、项目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安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共同合作建设新型光电显示材料

产业园项目，是公司依靠成熟的光电显示材料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借助国有资本

的支持，发展壮大公司光电显示产业的重要举措，也是公司为回归光电显示主业，

走出困境做出战略规划调整后具体方案的进一步实施。此举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

司光电显示材料的生产能力，增强公司在光电显示行业的竞争力及盈利能力，有

利于公司早日顺利化解债务危机。项目达产后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及现金

流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生产基地的建设尚需一定的时间周期，同时考虑到项目建成后的产线达

产、市场开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短期内本项目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实质的

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根据上述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

披露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与安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8 月 16 日 


